
【申請生育奬勵金】之自我檢核表(戶登小幫手) 

 

申請人 

□ 新生兒之母或父  

□ 受委託人 

 

 

應備證件 

□ 身分證（申請人、受委託人）  

□ 印章(申請人或受委託人親自簽名者無庸蓋章)  

□ 戶口名簿  

□ 生育獎勵金委託書 

 

 

 

 

申請期限 

(一)新生兒需於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（以下簡稱戶政所） 完

成出生登記。  

(二）新生兒之父或母需設籍本市連續六個月以上，且申請 時

仍設籍本市。  

(三）設籍期間之計算，以父或母戶籍最後遷入本市起算至 新

生兒出生日止。  

(四)戶政事務所主動發給生育獎勵金，快速便民。民眾辦 理

新生兒出生登記時，如符合本案申請要件，戶政事務 所主動

告知，民眾不須填寫申請書即可當場領取獎勵金。 

 

 

 

奬勵金額 

1.申請人應於新生兒出生後 180 日內，持國民身分證及印 

章，向申辦新生兒出生或初設戶籍登記之戶政所提出申請。 

2.本市新生兒於 112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，符合申請規定 

者，產婦生產之第 1 名新生兒發給生育獎勵金新臺幣 20,000 

元；第 2 名新生兒發給新臺幣 20,000 元；第 3 名及第 4 

名 新生兒發給新臺幣 30,000 元；第 5 名以後之新生兒，每

名 發給新臺幣 50,000 元 

 

注意事項 

※ 新生兒之母或父，需設籍本市連續 6 個月以上，且申請 

時仍設籍本市。 ※本檢核表僅供一般申請生育奬勵金登記

時，提供快速檢 查應備文件是否齊全使用，倘有其他特殊情

形，請電洽 本所諮詢 

本所電話 、

地址 

◎本所電話： （06）7833844  

◎本所地址：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 313 號 

 

臺南市學甲戶政事務所 關心您 

 


